高阳县关于对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的公告

发布机构：民政局 发布日期：2021-04-28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2021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暂定名）实施计划于2021年3月25日上报县扶贫开发和领导小组并已批复。由于市下达扶贫专项资金62万予以收回，需将2021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暂定名）实施计划相应核减62万，按照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印发的《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冀财农【2021】26号)文件精神，统筹使用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省、县两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做相关调整，结合2020年建档立卡人均收入情况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保持建档立卡人员稳定增收，经高阳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通过，现将资金项目实施计划予以公告，公示期10天（4月28日-5月7日）。如对项目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。
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：高阳县扶贫办
监督联系电话：0312-6658187
附件：高阳县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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